铜水许可〔2020〕20号
重庆市铜梁区水利局

关于渝遂高速公路扩能项目（北碚至铜梁段）

淮远河大桥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的批复

重庆渝遂复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委托重庆龙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的《渝遂高速公路扩能项目（北碚至铜梁段）淮远河大桥洪水影响评价报告（送审稿）》，我局于2020年6月24日组织专家进行了审查，专家组在听取了报告编制人员的介绍后提出了修改补充意见。编制单位于2020年7月29日提交了修改后的《渝遂高速公路扩能项目（北碚至铜梁段）淮远河大桥洪水影响评价报告（报批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》），根据河道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咨询意见，现将该工程洪水影响评价批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工程河段采用50年一遇洪水标准进行评价。

二、同意涉河建设方案的洪水影响评价结论

拟建淮远河大桥上下部设计为整体式桥梁。桥梁中心桩号K25+836，桥长132m，桥面净宽2×15.5m，上部结构采用4×30m先简支后连续T梁，共1联；下部结构采用柱式墩加桩基础，桥台采用U型台。桥梁上部结构采用后张预应力混凝土T梁，先简支后连续，下部结构桥台采用U型台，桥墩采用柱式墩，桥台采用扩大基础，桥墩采用桩基础。桥平面位于直线上，桥面横坡为双向2%，纵断面纵坡0.3%。渣场不涉河。

本工程的建设对河势稳定、防洪安全及河道行洪影响较小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你单位应妥善处理好工程涉及的第三方合法水事权益。

（二）你单位要加强施工期间的组织管理，服从各级防汛机构的指挥，主动接受重庆市水利局和我局的监督管理，确保建设期间行洪安全。

（三）你单位应严格按照批复的内容和要求实施，工程施工期间应做好施工组织设计，以免给防洪带来不利影响，且在汛期内严禁施工。工程出渣、物资堆放必须符合防洪要求，严禁施工材料和弃渣堆积物弃倒于河中。

（四）为维护河道生态环境，严禁乱倾乱倒弃土弃渣，要及时清除施工期间的临时建筑物和遗弃物。

（五）注意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的结合，加强非工程措施建设，制定专门的工程管理制度，建立防洪报警系统，提高区域防洪保障。

（六）工程完工后应报河道主管部门，河道主管部门应参与工程综合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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